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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
加
僑
領
介
紹
芳
名

N
^w

瓠
競
選
委
員
會
代
電

中
國
國
民
黨
一

英
國 

加
西

吳
尙
鷹
于
 

城
潘
朝
英
 

司
徒
一
平
 

郎
振
秀
 

李
日
如 

曹
仲
雅 

關
崇
頴
 

梁
雨
蒼 

司
徒
國 

林
舉
振
 

胡
峰
卓
 

周
漢
樞
 

葉
劍
膽
 

黄
昭
立
 

劉
煥
堯 

高
雲
山 

林
洪
公
 

黃
垄
俠
 

吳
照
光 

周
相
榮
 
，曹
美
定 

周
永
年 

郑
松
安 

林
弼
臣
 

林
滉
德
 

黃
文
甫 

吳
季
謙 

林
寰
舉
 

陳
繼
堯 

周
耀
初
 

孫
詠
秋
 

湯
靄
棠 

林
禮
舉
 

黃
漢
魂 

黄
景
仁 

黄
儉
傳 

伍
善
予 

徐
驗
起 

周
寶
山
 

周
幹
芳
、王
永
芳 

林
瑞
和
 

黃
恭
禧
 

鄧
有
爲 

林
逸
如 

黄
世
穗
，
周
頰
平
周
靈
余
動
平
 

黃
淵
偉
 

黄
鼎
南
 

周
贊
金
 

蔡
英
煦
 

梁
緝
光 

何 

球

胡

洽
 

雷
健
兒 

馬
善
允 

黃
少
波
 

孫
漢
平 

關
祝
筆
周
家
超
 

制
光
祖 

黄
華
挹
 

黄
榮
蘭 

余
超
平 

吳
立
民 

何
春
南 

胡
維
堤
 

唐
秋
榜
 

李
豪
伯
 

徐
秩
燕
 

林
灼
如 

閥
廣
雄 

張
惠
滔 

雷
宜
己
 

雷
煒
焜
 

需
漢
生
 

雷
建
學 

甭
宜
棟
 

黃
建
獣
 

黄
保
華 

趙
安
國 

關
祝
漢
 

謝
長
福 

李
饒
初 

梁
博
明
 

趙
錫
沛 

黄
杏
洲
 

黄
君
鉅 

馬
本
稱 

徐
國
森
 

曹
佐
廷 

黄
沛
璇 

徐
任
良
 

曹
松
珍 

黃
挽
政 

昊
業
民 

葉
伙
燦 

黄
明
三 

黃
業
生 

蔣
勤
吳
經
楫
 

黄
目
運 

劉
富
昭 

譚
泰 

葉
公
民
 

張
两
垣 

梁
秤
匹 

高
振
汝 

郎
瑞
策 

謝
錫
槐
 

黄
衡
石 

黄
博
運 

黄
國
祥 

馬
超
#
 

周
漢
醒 

胡
漢
宸
 
W
伯
鑾
 

黄
海
民 

黃
名
贊
 

周
澤
波 

馬
恆
健

全
加
同
志
鑒
：
杳
此
次
本
黨
推
送
黄
衞
田
同
志0
立
法
委
員
候
選
人
卽
代
表
我
全
加
同
志
而
競
選
。
其
成
一 

功
失
敗
。
攸
關
本
黨7
榮
辱
"
倘
我
同
志
之
選
票
。
不
能
集
中
。
竟
爲
感
情
所
矇
蔽
。
忽
視
本
黨
命
令
。
一 

此
不
獨
百
失
我
同
志
以
身
計
國
之
精
神
。
尤
白
違
背
「
遵
守
本
黨
紀
律•
：
，絕
對
不
以
個
人
感
情
或1
氣
一 

用
小
一 
誓
詞
之
眞
義
。
則
巾
党H
I

多
年
?
整
命
精
神
何
存
？
先
烈
擲

VII
齟
流
寶
血
凝
緖
他
成
之
光
榮
代
~ 

價
何

6:1?
我
旅
加
同
志
。
向
來
忠•
自
爲
黨
矢
忠
主
義
。
富
不
爲
情
感
所
惑
。
鄕
族
觀
念
所

11)1
。
此
種
崇
高 

羅

171r
德
黨
。
卽
本
黨
革
命
成
功
所
翳
也
。
値
依
立
法
委
員
行
將
選
舉
之
日
。
希
各
同
志
恰
守
紀
律
。
執
行 

决
議
袱
牝
個
人
一 
切
。
以
求
党
的
力
最
集
中
。
党
的
行
動
一
致
。
而
使
党
的
决
策
。
得
以
在
最
大
力
量
之

下
。
爭
取
本
党
競
選
之
勝
利
。
有
厚
望
焉1
 

中
華
民
國
川
七
年
-
月1
H

(
杳
黃
衞
靑
界
係
由
中
國
國
民
党
駐
加
察k

國
民
黨
駐
加
拿
友
總
支
部
競
選
委
員
會
子
虞
印
 

舉
行
全
加
黨
負
投
票
選
出
爲
立
法
委
員
候
選
人
)

加
各
大
僑
團
爲
黃
衛
靑
君
介
紹

雲
埠
南
平
别
里 
烏
埠
中
華
會
舘
 

自
埠
台
山
會
舘 
雲
埠 
盧
江
總
堂

雲
埠
恩
平
總
會
舘 

雲
埠
梁
忠
孝
總
堂 

.雲
埠
鐵
城
崇
義
總
會

仝
啟

偷
堂
例
中
華
職
工
總
會
 

建
江
黎
何
三
益
總
堂

案*^  
毋 %

加
中
加
東
各
僑
領
共
壹
千
五
百
餘
名

•
我
們
勿
選
用
官
員
護
照
來
往
而

雲
埠
林
西
河
九
牧
總
公
所 

伍
氏
總
公
所
 

溫
神
黃
雲
山
總
公
所
 

金 

黄
江
以
總
堂
 
暨
雇 

華
埠
漢
升
惜
育
會
 

力

者 物 格

小
學
畢
一 

選
舉
致
一

一
選
舉
者
注
意
我
們
勿
選
那
未
曾 

受
金
錢
運

所 
聯
合
擁
護
黃
衛
靑 

分

堂

‘

社 
競
選/

委
員
會

敬
啓

爲

競

選

全

加

僑

胞

書

 

黄
衛
靑

一
親
愛
的
僑
胞
：

民
星
閱
書
報
總
社 

黃
衛
靑
腐
爲
旅
加
偽
胞
满
命
之
政
綱

地

衞
靑
不
敏
。
辱
蒙
本
黨
總
支
部
提
名
爲
加
拿
大
華
僑
立
法
委
昌
候
選
人

之
簽
名
推
荐
。
義
篤
情
深
。
萬
分
感
謝
。，乂
簡
黄

to兩
姓
■ 

㊀
饒
政
府5

H

価
家
鄕
。
俾
代
歸
弥
得
娛
晚
小
。㈡
請
政
府
嚴
懲
勒
索
金
僑
之
官
吏
。
使
我
僑
權
一
協
助
球
。
费

滝

樱

老

儂

播

任

一

战
"
篇

。
雖
■ 

6

"

-

^

^

競

鶴

値

斯

選

期

之

際

。
願
陳
肺
腑
之
言
。
以
明
競
選
之
旨
。
痛
我
旅
加
。
十
易
定
誉
。
向 

定
金
和
吸
收
价
酒
。
協
肋
狂
蘭
。
了
？

"

。㈤

爾
政
府
依
照
原
價
管
還
•
俺
所4

甲

沙
^
節V

居
多
城
。
主
持
醍
華
報
筆
政
。
參
加
抗H
敕
國
匚
作
。
服
改
僑
社
會
。
八
年
無
間
斷
。 

缶
券
。
以
緝
我
僑
經
活
。
《
請
政
府

fŵr
hll 加
政
不
交
涉
。
改
善
移
民
律
。
便
我
偽
曹
業
。
後

8S 
有
人
。
一
民

llr 五
年
而
遮
雲
毋
。
就
任
中
國
國
民
羅
駐

r/n 
車
大
總
支
部
常
務
。
駐
部
辦
公
。
兩
年
於 

内
請
政
府

C/I
曾
協
助
期
展
寧
心
月
，
r)
。C

un
政
府
羅
政
旅

Zjil
靑
年
技
術
人
才
。81

誚
政
府
切
實
保
證
華
偽
一
茲
。
兼
学
文
彊
中
學
。
爲
僑
育
才
。
亦
賜
夙
願
。
近
因
競
選
朿
行
足
跡
遍
全
加
。
探
飾

其
與

笹
汽
"
①
葩
政
府
協
助
瑪
化
破
出
一
斶
陛
貿
匕
。
学
睛
政
府
從
速
修
復
新
寧
鉄
路
。③

蹒
政
府
安
置
年
老
而
. 

皎w

飴
俗
。c
諸
凶
刑
切

,rf
優
什
例
牛
歸
國
求
學
。
盅
躋
政
府
派
員
協
助
華
僑
他
金
偽
團
組
磁
。
改
善
舉 

信
牛
淸
。

我
僑
疾
苦
。
徵
示
改
善
方
案
。
俾
於
被
選
之
後
。
像
端
棉
薄
。
爲
我
僑
謀
之
。 

默
察
祖
國
今
日
之
危
殆
。
不
外
經
./
問
題
。
解
决
之
道
。
唯
有
大
家
努
力
建
般
。
盖 

經
八
年
之
抗
戰
。
祖
國
處
於
「
凋
喪
以
霧
。
期
澤
而
漁
」
之
景
地
。
所
以
。
努
力
於
建
殷
 

事
樂
。
然
後
可
以
解
除
民
衆
之
痛
苦
。
中
國
民
衆7
病
皆
能
獲
解
除
。
同
時
可
以
解
除
華
 

偽
之
庙
苦
。
由
於 

/PII
國
建
殷
事
柴
之
振
興
"
國
民
之
衣
食
住
行
有
相
常
解
决
"
早
儕
自
不
 

願
長
妬
留
落
海
外
。
而
受
外
人
之
欺
凌
壓
迫
。
且
國
力
增
强
後
・
在
國
際
上
可
以
保
障
羣

、.̂

9̂¥ I
《H

廣
東
台
山
人

紐
約 大
學
政
治
學
碩
士
.
多
朗
多
大
學
研
究
院
研
究
生
•

予
歷 

經
冊

&
屮
虱
，"
?

—
人$
卄
4
7

A
 

*-^-r̂  

w
.：31  

^
— 
丿 
3
 

7
 1.夕

整
民H
報
編
輯
。
廣
州
市
市
立
 
僑
之
旣
得
地
位
。
並
可
以
取
消
種
穆
苛
底
之
不
中
等
侍
遇
矣
。 

— 

，
北
莉
川
學
生
年
報
編
輯
•
第 

相
滿
淸
主
政
時
忙
。
以
學
儀
爲
國
家
泰
民
。
任
外
人
奴
隸
。
殺
戮
壓
迫
。
而
不
聞
不 

一 :

?

嗣 .

理
。
我
偽
因
失
却
國
家
之
保
障
。
脫
離
政
治Z
浚
助
。
乃
致
在
外
之
牛
活
。
變
爲
非
人
之
 

5
d

生
活
。
最
痛
苦
之
生
活
。
革
命 

鴻

證

u

前
謙
罐
濡
跳
续
務
一
外
交
無
實
力
爲
後
盾
。
我
僑
仍
陷
於
水
火
泥
塗
之
中
而
不M
以
超
抗
。
今
者
抗
載
巳
勝
利
 

」"

譜

L

辑

合

例

线

牌

譚

會

縞

装

」

」
。
行
憲
伊
始
之
畤
。
則
建
國
事
業
有
賴
於
我
僑
之
貢
獻
谷
。
至
巨
且
重
。
而
我
偽
切
膚
之
 

^

1
歷
任
委
員
。
多
城
分
部
執
委
。
多
城
黃
雲
山
公
 
疾
苦
。
更
可
由
我
僑
選
舉
之
立
法
委
員
。
代
爲
在
政
府
內
部
直
接
殷
法
解
除
。
是
故
。
立 

律
 
所
常
務
・
中
國
裡
民
黨
駐

011
傘
大
總
支
部
常
務
委
一
委
人
選
。
旣
屬
重
要0;
自
當
審
愼
-
」
擇
其
最
滴
當
者

Iflj
選
之
。
其
人
必
須
與
我
僑
長
久
共
 

土
方
員
，
現 
任
廣
柬
省
政
府
冬
議
。
廣
東
省
専
僑
事
業
 
患
難
。
方
始
我
偽
痛
苦
最
透
 

一
小 
輔
導
委
員
會
專
門
委
員
。
腐
州
中
山
日
報
特
約
記
 
所
願
選
也
。
總
言
之 

认

者

。
雲
哥
華
文
强
中
學
校
長
兼
教
師
。
婁
埠
黄
雲
一 
代
表
我
军
僑
。
唯
其
如
此
。
程
偽
之
利
盜
。

士家
 
委
員
。
雲
埠
華
僑
建
國
協
進
總
會
常
務
理
事
•
華 

1

僑
教
育
會
加
拿
大
分
會
常
務
理
事
。
中
國
國
民
党
 

駐
加
拿
大
總
支
部
執
行
委
員

在
中
國
，
臂
任
中
以
城
民
黨
第
山
次
全
阈
人
會
代
我
。

一 
中
加
師
。
作
处
丁
。
丁
仟
k 
氣
H
 
靴
編
輯
•
紐
約
分

一
次
國
大
代
表
鰭.聚
在
   

^:7
大 

竹
任
醺
雄
報
總
編
輯L
年
。
安 
省
學
僑
統
一
抗

僑
。
惟
國
際
地
位
。
未 
ft
平
等
。

其
徒
爲 
獵
名
利
而
.來
。
「驢
蒙
虎
皮
」之
輩
。
當
非
我
僑

我
僑
所
選Z
立
法
公
.員
。
當
以
現
居
加
學
大
之
華
僑
。
始
能
眞
正 

皖
官
僚
政
客
所
出
賣
也
。
望
我
邦
人
君
 

山
總
公
所
常
務
。
黄
江
夏
總
堂
執
委
。
漢
升
體
育
一
子
。
用
理
智
去
判
斷
•
請
於
投
票
時
。
不
爲
金
錢
所
務
。
威
武
所
屈
。
感
^
所
農
。
看
徹 

會
顧
問
。
雲
毋
華
僑
廢
除
苛
例
連
動
委
員
會
常
務
一
是
眞
正
代
表
華
僑
利
益
。
就
選
自
己
想
選
之
候
選
人
。
投
一
條
有
僧
値
之
槊
。
則
行
怨
前
 

一
途
。
馨
香
祝
禱
矣
。
謹
此
布
意
。
諸
維
亮
祭
。
幸
筋
感
品
。

—

,,! 学
震

—

汇

W
皆

• 

我
們
選
舉
立
法
委
員
的
標
準

8
要
學
貫
中
西
的
人
才
。㊁
要
在
華
偽
社
會
服
務
很
久
的
人
物
•
②
要
尚
我
僑
胞
智
共
甘
 

苦
的 
・一@
要
能
寫
能
講
。
爲
我
偽
胞
謀
福
利
的
。㊄

要
有
辦
事
和
若
幹
的
精
神
。 

黃
衛
靑
先
生
是
最
標
準
的
立
法
委
員
候
選
人 

C
D

他
畢
業
國
立
中
山
大
學
法
學
院
，
在
美
^
紐
約
大
學
得r
政
治
學
碩
|
 
銜
•
現
在
文
彊
 

中
學
校
長
兼
教
員
，
眞
正
學
貫
中
西
。②

他
曾
在
抗
戰
期
酒
在
安
省
基
席
懈
一
抗
日
救
國
 

總
會
連
任
了
七
年
的
秘
書
長
。
分
文
不
受
。
還
要
捐
助
累
餉
。
他
協
同
創
辦
了
中
西
合
辦
 

的
全
加
助
尊
總
會
。
並
歷
任
委
員
。
華
僑
建
盛
協
進
總
會
常
務
理
事
。㊂
他
現
任
雲
高
華
 

埠
薙
僑
廢
除
苛
例
運
動
委
暑
常
務
理
事
。
七
年
不
斷
的
做
抗H
敕
國
工
作
。
十
多
年
來
 

在
國
民
黨
和
僑
團
勧
服
。
見
那
我
偽
共
甘
若
。
爲
我
僑
謀
福
利
。
四
他
曾
在
廣
州
市
國
民

。W
<e^

做
總
編
輯
七
年
。
都
城
華
僑
學
梭
教
書
三
年
。
現 

任
全
加
第
壹
間
文
彊
中
學
校
長
兼
教
冊
。
他
不
獨
.寫
得
文
章
。
講
話
也
極
有
條
理
。
每
次 

國
内
大
員
來
加
。
師
僑
衆
演
講
。
總
由r
翻
譯
粤
語
。
淸
楚
流
利
。
他
的
文
章
。
他
的
説
 

話
。
爲
我
僑
特
出
的
人
才
。㊄
他
前
在
抗B
工
作
。
在
僑
團
服
務
。
不
獨
辦
事
有
曲
理
。 

還
能
苦
相
。
他
任
國
民
黨
總
支
部
常
務
蚕
員
。
鮮
部
辦
公
兩
年
成
績
。
爲
全
加
同
志
稱
許

…
P 
亦

小
次
生

^^45^
芸 
一̂̂
-̂̂

N
^-  ̂

^

-1
同£
夕
依
^
^
<
<

次

法 
特 

院 
爲 

秘 
黄 

萼 
七灯 

-
一二一』 

*.^*  

長 
靑 

吳
先
 

人可 
生 

If
介 

博 
紹 

士

6

为
苕
^
^
伉

，
用
戒
3
  

<

 

"̂
^
刍Ĵ
x̂
ĉ;!
亠̂
一

日
報
紐
約
民
氣
報
做

劣

上

？

N

7

秋
岭
力
5

1

$

、 4
 
.̂
^̂

共
有
學
生
弍
.

。
他
創
辦
了
加
拿
大
墨
僑
首
壹
間
中
學
|
文
彊 

爲
全
加
僑
検
之
冠
。
可
見
他
能
幹
苦
幹
的
精
神

F

。

J
Z
 

X

菱 
想̂
^

黃
衞
靑
先
生
，
豈
不
是
最
標
準
的
立
法
委
員
候
選
人

a

一 西会！

請
大
家

m

^
^
^
^
^
^
^
^
^
^

41

根

飞

4

本
園
精
製
 

百a■f
—̂
^

*-^

『«« 披露 
3

@
英
駙
馬
夫
婦
 

每
年
年
作
二
十
萬
兀

一皿內幕

掇
英
政

華
盛
頓
卄
一
日
合
衆
社
電
。
美
關
務
部

英
京

郎

是
日
將
從
德
國
外
交
部
所
奪
度
之
秘
密
一
府
發W
人
宣
同
。
英
國
議
院
昨
日
開
辯
一

文
件
公
佈
。
披
露
以
前
載
時
徳
蘇
關
係
一
會
•
歷
二
小
時
之
久
。
肘
論
關
陳
英
皇
 

之
內
幕
，
文
書
中
完
全
詳
載
蘇
俄
與
圏
駙
馬
厄
頓
供
公

”及
其
夫
人
意
利
沙
伯
一 

- 
國
如
何
制
分
歐
洲
在
東
部
勢
力
範
圍
。 
公
主
一 
毎
年
應
得
之
年
修
，
結
果 
二
」 

及
德
蘇
在
-
九
三
九
年
簽
訂
之

7/, 
不
侵 
自
九

—
四
對1
七
•
一 
致
通
過
解
兩
人
一 

一 
犯
條
約
。
够
條
約
是
由
戯
俄
外
長
莫
洛
：每
年
應
得
花
修
伍
茁
磅
。
伸
美
幣
二
十
一 

一
托
夫
及
德
外
長
笠
賓
塔
簽
訂
。
証

實

蘇

一

、

二

工

自

一
， 

一
俄
曾
以
巨
量
粮
食
。
煤
油
•
棉
花
。
及
一

例

德

工

人

二T

漢

彿n

一 其
他
物
品
接
濟
德
国
•
咪 

一一 
謀
將
歐
洲
♦
亞
洲
及
非
洲

德
威
普 
德

借
卄
日
國
際
一

據
此
間

權
成
方
面
消
息
。
最
近
在
德
蹒
西
部
之
一

完
全
胆
逐
" 
德
軍
在
法
國
。
比
利
時
二
英
美
佔
管
區
。
有
德
國
匸
人
计
爲
名
♦
一一

洛
托
夫
・
一
舉
行
總
農
工
・(

堡

一 
荷
蘭
大
捷
時
一 
蘇
俄
外
口 

一 
曾
攸
懇
切
名
電   

W
云
， 

甘
地
代
兇
手
一 

新
德
里
二
:
二H
合
衆
二

一
之
匸
人
一 
鼓
動
罷
匸
駄
潮
爲
 
動
甚
•
極 

力
要
求
英
雙
兩
蘭
。
負
責
即
速
改
善
粮

。
心
領
一
食
問
題
，
否
則
工
人
將
更
振
大
一 

T

會

。
皮
潮
。
據
英
美
兩
佔
管M
發
言
人
. 

^

^

建

牌

雖

遇

，
田
謂
德
國
之
農
人
一
若
然
不
自
願
 

激
/
份

照

炸

彈
-
不 
A
 

。
以
施
潸
德
民
。
英
美
兩
一 

地
講
台
十
五
碼
地
方
爆
炸
•
甘

地

. 

受
傷
。
青
年
兇
手
當
時
被
捕
。
甘
一
乒
卩
處K
片
民
徵
秋
利
食2
。

一
地
是
日
以
館
舟
年
無
科
。
特
求
警
察
以
 

)
慈
悲
態
度
處
理
此
事
•
振
云
。
「
卉
人

一△

本
埠
新
聞
▽

治
黨
總
支
部
通
吿 
一 

事
。
本
總
支
部
茲
有
要
事
磋
商
一 

於
元
月h
閥
星
期
八
晚
人
點
半
一 

座
本
埠
也
部
禮
堂
•
召
集
全
體
一

■
不
應
心
懷
怨
恨
•
吾
將
請 

彼
百
年
虐
待
，
而
應
以
憐

勿
將
丹
 

彼
解 
爲

」

釋
•
使 

11)] 
臼 

e /
外
川
渭

鋪

解
俄
現
在
製
造
戰
幕

執
箧
委
員
會
。
普
全
体
殲
員

仰

„
:
-

—
一-
t
:
j
医
也
；

—英
知
衆
各
足
仲
依
期
列
席
一
共
决
進
行
。
是
所
一

衆M
K
将
在
近
至
询
。
此
佈

V
)

：：人
 

)1 
稱

兩H
內
。
討
論
關
於
英
姨2
所
外
交
政
一 

策
。
以
應
付
國
際
之
危
目
。
茶
外
相h
一 

年
代
，EyH

向
衆
隣
發
表
言
論
•
謂
蘇
一
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黨
駐
加
總

—乂
部
敗 

中
基
民
阈
川
七
年
元
月
廿
二
日
 

@
 大
公
楼
董
行
將
集
議 

巡
改
者
。
本
會
茲
有
要
事
恃
商
。
特
訂
 

朗
於
本
月
二t
三H
(
卽
星
朗
也
)
下
午

時
之
政
策
。.實
恁
《
忍
改

。

一一 
圖
將
共
産
主
義
伸
張
於
全
歐
洲
。
無
俄

- 
現
時
已
而
全
歐
東
諸
國
。
势
力
已
伸
至
一 

前.慈K
利
之
的
里
推
斯
港
及
德
國
之
功
一

民
治
黨
支
部
禮
堂
•
召
開

九
時
。
憫
座 

全
福
校 

:1 會

請
各
校

河
。
巴
飼
幹
之
希
强
•
亦
漕

， 
曼
席
 . 
幸 
勿
席.玉

產
主
姿 

成
闵
" 

戰 • m

下
之
國
家
四
面 

事h
漕
搞
大
，

雲
毋
大
公
義
學
校
董
自
敢
 

民
厨
三
十
七
年
元
月
二1

一
日 

◎
華
人
長
老
會
開
年
會
歓
叙
 

此
開
華
人
長
老
會
。
每
年
屆
春
初
開
例 

曾
一
次
•
藉
以
聯
絡
各
會
友
感
情
。
同 

時
彙
集
各
部
 
一 
年
工
作
報
吿
。
以
備
呈 

遞
總
會
。
聞
定
於
本
月
卄
三
號
晚
八
時

燃
之
N
一

®

。
英
國
久
欲
将
駐
 

•
俾
希
慌
能
.實
行
眞
、 

隣
近
希
臘
北
部
之
國

實

希
叱
之
軍
隊 

正
一
自
治
獨
立

家
違
背
國
際
公
法
。
積
極
干
犯
希
臘
主
 

權
。
並
謂
聯
安
會
之
駐
巴
爾
幹
調
査
委
 

一
員
會
。
曾
證
實
希
北
諸
國
家
。
繼
續
供 

一 
給
軍
械
粮
食
•
及
援
助
帶
叛
車
訓
練
軍
 

一
像
等
•
找
等
國
家 

籍
俄
方
之
實
力
。 

-1
次
拒
絕
調
杳
乱
赴
鼓
等
國
家
之
邊
界
 

一
視
察
眞
相
。
蘇
俄
如
此
之
政
策
。
已
造 

一
成
第
三
次
大
戰
之
烟
慕
。
貝
芬
氏
幷
謂 

一
英
國
已
合
時
機
。
常
固
歐
两
之
奠
基
。 

一
曉
國
務
郷
馬
素
爾
提
出
之
援
歐
復
原
計 

割
。
正
是
揭
破
蘇
俄
圖
獨
新
全
歐
之
陰
 

謀
。
現
時
歐
西
之
國
家
，
爲
最
急
宜
用 

馬
素
爾
之
援
助
計
創
，
又
謂
英
法
兩
國
 

一 之
國
交
， 
將
更
爲
改
變
態
度
。
在
政
治
一 

-
及
鏡
濟
各
問
瞋
上
。
英
國
將
用
全
力
援
 

一
肋
法
國
，
同
時
另
一 
方
面
・
英
國
已
進 

一
行
與
歐
西
之
比
利
時
•
慮
森
堡
及
荷
蘭
 

一
等
國•
從
新
訂
立
互
惠
合
約
云
。

。
在
被
會
禮
堂
舉
行
歡
叙
。 

餉
衆
云
。

!̂

0
靑
年
男
女
跳
舞
忘
記
小
孩
 

對
青
年
男
女
于
兄
期
 
一 
晚
抱
一
四
個

車
至

月
之
男
孩 

七
五
號
。 

往
跳
舞
。 

。
據
看
護 

結
婚
十
八 

無
子
女
。

I

二
一

將
小
孩
寄
存
代
爲
看
證
。
而 

但
延
至
現
在
仍
未
有
人
囘
領
 

小
孩
之
頃
氏
夫
人
稱
。
彼
個 

年
。
以
丈
夫
嫌
拒
負
重
。
故
一

極一

。
故
于
暇
時

護
。
現
計
看
護
已
逾
五
十
小

時
。
工
値
二
十
五 

母
之
地
址
。
故
向
一 

陽
報
將
相
片
刊
登
 

領
云
。

又
不
知
小
孩
父

警一

。
幷
求
太
一

。
以
冀
小
孩
父
母
來

■
■

!■

日■■■■■■■!|80■5■■■■ 

為
國
內
新
間
 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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